
渝经信中小〔2026〕17号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关于举办第十一届“创客中国”重庆市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经济信息委，两江新区、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经信部门，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决策部署，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工作安排，进一步提升中小企业创新能力和专业化水平，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根据第十一届“创客中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总体安排，我市将举办第十一届“创客中国”重庆市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以下简称区域赛）。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大赛主题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配置资金链，培养人才链

二、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中心（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中心）

协办单位：两江新区区政府

三、赛事安排

（一）赛道组别设置

区域赛设企业组和创业组两个组别，划分6个赛道，即1个主体综合赛道和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先进材料、生物医药、未来产业等5个专项赛道。

1.主体综合赛道：重庆市范围内凡具有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等方面项目的企业和团队均可参赛。

2.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赛道：聚焦重庆市范围内汽车软件、传感器、物联网、智能视觉、智能驾驶等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相关领域的应用解决方案，凡具有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等方面项目的企业和团队均可参赛。

3.人工智能+赛道：聚焦重庆市范围内智能机器人、AI芯片、智能传感器及自动化装备等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领域，凡具有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等方面项目的企业和团队均可参赛。

4.先进材料赛道：聚焦重庆市范围内高端金属新材料、先进高分子化工新材料、先进复合材料等先进材料领域，凡具有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等方面项目的企业和团队均可参赛。

5.生物医药赛道：聚焦重庆市范围内生物技术、医疗器械、医药制药等领域，凡具有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等方面项目的企业和团队均可参赛。

6.未来产业赛道：聚焦重庆市范围内空天信息、生物制造、前沿新材料、氢能核能及新型储能、低空经济等5个高成长未来产业，凡具有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等方面项目的企业和团队均可参赛。
（二）报名条件

1.企业组。

（1）符合《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中小微企业，报名注册地须符合大赛组委会划分的重庆区域赛所属区域；

（2）参赛项目已进入市场，具有良好发展潜力；

（3）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且无产权纠纷，参赛项目知识产权须隶属于报名企业；

（4）企业无严重失信记录。

2.创业组。

（1）包括初创企业或创客团队。
初创企业：注册时间不满2年的中小微企业〔工商注册日期在2024年1月1日（含）之后注册〕，报名注册地须符合大赛组委会划分的重庆区域赛所属区域；

创客团队：户籍或常住地为重庆市或有意留渝的个人、团队、高校、科研院所团队，同一人员不得作为多个团队核心成员参赛。其中获奖证书中体现团队核心成员数量原则上不超过7人。

（2）参赛项目的创意、产品、技术及相关知识产权归属初创企业或创客团队核心成员，与其他单位或个人无知识产权纠纷；

（3）初创企业存在严重失信记录、创客团队成员被列为失信名单的不得参赛。
3.其他要求。

（1）符合条件的企业和创业（团队）均可注册报名参赛，区域赛不向参赛者收取任何费用，未注册登记的项目不得参赛；

（2）同一企业的同一项目或相似项目不可重复报名参加区域赛、专题赛、境外区域赛，近三年入围全国企业组500强或创业组300强项目不得参赛。对剽窃他人创新成果，以及使用其他不正当手段骗取奖项的参赛者，一经发现取消参赛资格。

（三）服务机构报名

各类基金、有意愿的投融资机构、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产业园区、孵化基地、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行业协会等可通过大赛官网的“对接服务”报名，发挥技术、资本、市场等资源优势，促进产融对接、孵化落地和成果转化等。

四、赛程安排

（一）参赛报名（7月10日前）

参赛者通过“创客中国”大赛官网（网址：http://www.cnmaker. org.cn）注册报名，报名流程见附件。

（二）初赛选拔（7月31日前）

根据参赛项目报名提交的材料，评审专家按照评审规则分别对6个赛道的参赛项目按创业组和企业组开展初赛选拔，根据项目评审得分和复核评审，最终按成绩排名由高到低确定晋级决赛的项目。

（三）市级决赛及颁奖（8月30日前）

市级决赛按照企业组和创业组分别进行，采取“现场演示和答辩、当场亮分、现场公证”评选方式，确定获奖项目并颁奖。
（四）项目推荐

按要求，将区域赛企业组和创业组获奖项目推荐给全国总决赛秘书处进入全国总决赛选拔。
（五）全国总决赛

全国总决赛时间、地点由“创客中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秘书处通知。通过现场演示和答辩、当场亮分等方式，按得分高低产生获奖项目，并颁奖。

五、区域赛奖金

企业组设置一等奖2名，奖金各15万元；二等奖4名，奖金各10万元；三等奖6名，奖金各6万元；优胜奖8名，奖金各3万元。

创业组设置一等奖1名，奖金10万元；二等奖2名，奖金各6万元；三等奖3名，奖金各3万元；优胜奖4名，奖金各1万元。

六、政策支持

（一）金融扶持政策
1.针对“创客中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区域赛及全国总决赛参赛项目融资需求，联合银行、基金等金融机构共同组建金融服务团，提供定制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方案，给予融资便利和融资优惠。

2.对入围重庆区域赛决赛的企业，组织开展市外资本市场对接活动，链接多层次资本资源，拓宽优质项目的直接融资渠道。

3.为有股权融资需求的获奖项目举办融资需求精准对接活动，以专题对接和融资洽谈相结合的方式推动企业精准融资。
（二）市场化对接

1.针对入围重庆区域赛决赛的企业，组织邀请知识产权领域专家，开展专题授课和“一对一”专项服务。
2.组织有产业链协同创新合作需求的获奖项目，与产业链核心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对接，促进技术成果定向转化与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合作。

3.组织参赛企业或创业（团队），开展线下融通对接活动，撮合技术合作、投资意向与落地转化。
（三）展示宣传

通过全国性、省市级主流媒体等渠道，组织参赛企业或者创业（团队）进行专访等，对参赛项目、创新创业资源和对接成果进行展览展示、宣传报道和服务推介。运用多种传播手段宣传、解读创新创业成果、趋势等。

七、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抓好落实

各区县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要切实提高认识，围绕大赛主旨，精心组织中小微企业和创业（团队）积极参与大赛，认真做好本地区优秀项目尤其是专精特新企业的发掘和推荐工作。

（二）加强宣传，扩大影响

各区县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宣传，广泛动员，充分利用各自优势，发挥各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各类媒体的作用，加强赛前动员、赛中展示、赛后成果的宣传，扩大大赛的影响力，激发参与创新创业的热情，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

（三）主动服务，树立典型

各区县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对本区域的优秀项目要提供技术咨询，加强后续跟踪服务，及时了解项目进展情况，帮助解决创新创业和发展中的卡点难点。

（四）遵守规则，公平公正

赛事组织单位和参赛者要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对于违反大赛要求，剽窃、侵夺他人创新成果或用其他不正当手段骗取奖项的，取消参赛资格。
八、联系方式

大赛组委会办公室：市经济信息委中小企业处陈谦；联系电话：023—63895477；邮箱：zxqyc@jjxxw.cq.gov.cn。

附件：报名注册流程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2026年5月22日

（此件公开发布）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2026年5月25日印发  


